
第37号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〈天津市公路保护管理办法〉和修改〈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规定〉的决定》已于2024年2月22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市长    张工

2024年2月28日       
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《天津市

公路保护管理办法》和修改《天津市

重点建设项目审计规定》的决定
为推动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全面有效实施，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涉及行政复议的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要求，市人民政府对现行有效的规章进行了清理，决定对《天津市公路保护管理办法》予以废止；对《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规定》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，具体如下：

1．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审计机关根据全市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、市人民政府的要求等编制年度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计划，有重点地开展市重点建设项目审计工作，并将审计计划和调整情况告知被审计单位、市重点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、建设等有关部门。”

2．将第十二条修改为：“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审计决定之日起60日内，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。”

3．删去第十四条。

4．将第十五条修改为：“审计机关对市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审计，应当加强与财政、建设等有关部门的联系，并相互利用监督检查的结果，避免重复监督。”

5．将第十八条修改为：“本市各区审计机关开展建设项目审计工作，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。”

6．将本规定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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